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三：固废（危废、医废、电子废弃物）等污

染检查

3.检查项：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，在非贮存地点

倾倒、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

圾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，在非贮

存地点倾倒、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

生活垃圾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十四条第二款 禁止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；禁

止在非贮存地点倾倒、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

他废物和生活垃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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